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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  第 3541 次會議 

       民國 106 年 3 月 23 日 

  討論事項（一） 
國家發展委員會擬具「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」草案，經陳政
務委員添枝等審查整理竣事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。 
說明： 
  一、國發會函以，鑑於近年國內投資動能不足，政府部門及

公營事業投資均呈負成長，公共建設經費自民國 97 年
達高峰後，也逐年下降，爰政府將積極推動「前瞻基礎
建設計畫」，包括建構安全便捷之軌道建設、因應氣候
變遷之水環境建設、促進環境永續之綠能建設、營造智
慧國土之數位建設及加強區域均衡之城鄉建設等五個
項目。目標是前瞻未來 30 年臺灣經濟發展需求，因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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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外新產業、新技術、新生活趨勢之關鍵需求，促進
地方整體發展及區域平衡，以奠定未來國家發展基礎。
又衡酌當前政府財政狀況，需以特別法方式排除公共債
務法每年度舉債額度限制及訂定控管機制規定，爰擬具
「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」草案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。 

  二、案經陳政務委員添枝邀集內政部、財政部、經濟部、交
通部、科技部、國發會、本院主計總處等相關機關代表
會同審查整理竣事。 

  三、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：  
 （一）本條例之立法目的。(草案第 1條) 
 （二）本條例之主管機關、執行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

關得委託其他機關執行。(草案第 2條) 
 （三）本條例各級執行機關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權責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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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。(草案第 3條) 
 （四）本條例前瞻基礎建設之項目。(草案第 4條) 
 （五）中央執行機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應報行政院核定

相關事項。(草案第 5條) 
 （六）中央執行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事項辦理具體規劃，並

按計畫期程提出經費需求；其計畫預算，應依計畫屬
性分別辦理先期作業審查。(草案第 6條) 

 （七）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實施期程、經費來源、經費額度、
預算編列與支用方式及舉債額度管控機制。(草案第 7
條) 

 （八）審計機關依法審計。(草案第 8條) 
 （九）各項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加速辦理都市計畫擬定、變更

及非都市土地變更審議程序之規定。(草案第 9條及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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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條)  
  四、茲將該草案（整理本）附後，擬請討論通過後，由院送

請立法院審議。提請 
   核議 
 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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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總說明 

    根據「世界經濟論壇」（World Economic Forum，以下簡稱 WEF）「二
０一六－二０一七全球競爭力報告」，臺灣基礎建設競爭力全球排名第十
三名，落後新加坡、香港、韓國等國，仍有大幅成長空間。另在各國網路
整備度部分，WEF 評比我國於二０一六年排名第十九名，落後星、韓、日、
港等國，並呈現逐年下降趨勢，因此我國基礎建設與網路建設都需強化。
又近年國內投資動能不足，政府部門及公營事業投資均呈負成長，公共建
設經費自九十七年達高峰後，也逐年下降，爰政府將積極推動「前瞻基礎
建設計畫」，帶頭強化投資動能，帶動整體經濟成長潛能。 
   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」目標是前瞻未來三十年臺灣經濟發展需求，因
應國內外新產業、新技術、新生活趨勢之關鍵需求，促進地方整體發展及
區域平衡，以奠定未來國家發展基礎。為提升區域間資源流通效能，縮短
區域落差，亟需便捷完善之公共運輸系統，尤其軌道建設、骨幹道路、城
際交通及捷運系統優化；因應氣候變遷、能源轉型並實現非核家園，亟需
強化韌性國土及建構綠能低碳社會；另生活及產業面臨數位轉型，為保障
網路公民權，使每個公民都有公平接近網路之機會，且臺灣仍有區域落差
且需多元性城鄉建設，亟待加強數位化基礎建設及其應用。因此「前瞻基
礎建設計畫」包括建構安全便捷之軌道建設、因應氣候變遷之水環境建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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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環境永續之綠能建設、營造智慧國土之數位建設及加強區域均衡之城
鄉建設等五個項目。 
    衡酌當前政府財政狀況，需以特別法方式排除公共債務法每年度舉債
額度限制及訂定控管機制規定，俾順利推動上開前瞻基礎建設，並兼顧財
政穩健，爰擬具「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」草案，其要點如下： 
一、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。(草案第一條) 
二、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、執行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得委託其他機

關執行。(草案第二條) 
三、 本條例各級執行機關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權責分工。(草案第三

條) 
四、 本條例前瞻基礎建設之項目。(草案第四條) 
五、 中央執行機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應報行政院核定相關事項。(草

案第五條) 
六、 中央執行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事項辦理具體規劃，並按計畫期程提出

經費需求；其計畫預算，應依計畫屬性分別辦理先期作業審查。(草
案第六條) 

七、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實施期程、經費來源、經費額度、預算編列與支
用方式及舉債額度管控機制。(草案第七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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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審計機關依法審計。(草案第八條) 
九、 各項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加速辦理都市計畫擬定、變更及非都市土地變

更審議程序之規定。(草案第九條及第十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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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 

條文 說明 

第一條  為帶動整體經濟動能，因

應國內外新產業、新技術及新生

活趨勢，推動促進轉型之國家前

瞻基礎建設，特制定本條例。 

本條例之制定宗旨。 

第二條 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家

發展委員會；中央執行機關為編

列預算之各部會，地方執行機關

為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。 

      原住民族地區前瞻基礎建設

之執行，除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

一、 第一項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

及各級執行機關。 

二、 第二項明定中央原住民族主管

機關必要時得委託其他機關辦

理原住民族地區前瞻基礎建設

之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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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執行或補助地方執行機關辦

理外，必要時得委託其他機關辦

理。 

第三條  中央執行機關負責各項具

體執行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研

擬、預算編列及推動；地方執行

機關負責就其執行之前瞻基礎建

設計畫，依預算程序配合編列相

關預算，經各該直轄市、縣 (市) 

議會通過後動支。 

各級執行機關於推動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之權責分工。 

第四條  本條例所定前瞻基礎建設

之項目如下： 

本條例所定「前瞻基礎建設」之項

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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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軌道建設。 

  二、水環境建設。 

  三、綠能建設。 

  四、數位建設。 

  五、城鄉建設。 

第五條  中央執行機關辦理前瞻基

礎建設計畫，應依相關規定報行

政院核定，並視計畫性質就其目

標、執行策略、資源需求、財務

方案、營運管理、預期效益、風

險管理等詳實規劃，及依法辦理

環境影響評估 (含政策環境影響

中央執行機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

畫，應依相關規定(如行政院所屬各

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)，並

視計畫性質就其目標等詳實規劃，

及分別擬具可行性研究等報告，報

行政院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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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)，分別擬具可行性研究、綜

合規劃及選擇與替代方案之成本

效益分析等報告。 

第六條  中央執行機關應依前條行

政院核定事項辦理具體規劃，並

按計畫期程提出經費需求；其計

畫預算，應依計畫屬性分別辦理

先期作業審查。 

中央執行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事項

辦理具體規劃，並按計畫期程提出

經費需求；其計畫預算，應依計畫

屬性分別辦理先期作業審查。 

第七條  中央政府依本條例支應前

瞻基礎建設計畫所需經費上限為

新臺幣八千九百億元，以特別預

算方式編列，得分期辦理預算籌

一、第一項明定辦理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之經費與預算採分期編列

特別預算方式辦理，並明定預

算編製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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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及審議；其預算編製不受預算

法第二十三條不得充經常支出規

定之限制。 

      前項所需經費來源，得以舉

借債務方式辦理，其每年度舉借

債務之額度，不受公共債務法第

五條第七項規定之限制。中央政

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於本條例施

行期間之舉債額度合計數，不得

超過該期間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

出總額合計數之百分之十五。 

      本條例施行期間，中央政府

不得充經常支出之限制。 

二、第二項前段明定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之財源籌措以舉借債務方

式辦理，不受公共債務法第五條

第七項每年度舉債額度百分之

十五之舉債流量限制。惟考量舉

債比例仍應有一定控管機制，爰

為第二項後段規定。 

三、第三項明定本條例施行期間，

中央政府所舉借之一年以上公

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，仍應依

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

行
政
院

行
政
院
第
35
41
次
院
會
會
議

F8
3B
52
4B
88
B5
29
21



13 
 

所舉借之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

餘額預算數，應依公共債務法第

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。 

辦理。 

第八條  本條例所列預算之執行，

審計機關應依法辦理審計。 

審計機關應就本條例所列預算之執

行依法審計。 

第九條  執行本條例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、變更

者，必要時得依都市計畫法第二

十七條第二項規定，由上級政府

逕為變更。       

       前項都市計畫之擬定、變

更，依法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、

一、 考量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時

效性，爰於第一項明定其涉及

都市計畫擬定、變更者，必要

時得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

條第二項規定，由上級政府逕

為變更。 

二、 前項都市計畫之擬定、變更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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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護者，

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二

規定辦理。 

及環評、水保作業者，依都市計

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二規定，得以

併行審查，必要時得以聯席會議

審決，以掌握時效，爰為第二項

規定。 

第十條  執行本條例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涉及非都市土地變更程序

者，各級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於審

查土地變更申請案時，得與水土

保持、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就水土

保持及環境影響評估併行審查。 

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涉及非都市土地

變更程序者，各級區域計畫主管機

關於審查該變更申請案時，得與環

境保護、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就環境

影響評估與水土保持作業併行審

查。 

第十一條 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至 本條例之施行期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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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

一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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